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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報名書表修改對照表 

(113.04 版與 113.08 版對照表) 

更新日期:113.07.22 

 三、郵寄報名表件 
頁次 新增 

P.2 

報檢人可就下列方式擇一報名： 

(一) 團體報名： 

1.團體單位報檢人數達 10人以上彙整郵寄報名表件，可採團體報名。 

2.團體報名單位請至試務資訊網站\報名專區\團體報名前登錄系統，完成註冊及登錄並

列印團體報名清冊及報名費用繳費單。有關系統操作說明，請參閱試務資訊網站\簡章

及相關表件下載\團體報名單位報名前登錄系統操作手冊，逕行下載參閱。 

※此系統「非報檢人網路報名系統」，僅供團體報名單位統計報檢人數、核算報名費

用、印製相關清冊及繳費單。 

3.採團體報名者，報名表與團體報名清冊限報檢相同考區。報檢人報名表書寫之考區若

與團體報名清冊上之考區不一致時，請改採個別報名，否則將逕行安排於清冊之考區

應檢，報檢人不得有異議。 

4.請報檢人詳細填寫報名書表並檢附資格證件影本，由團體報名單位彙整報名表件(含資

格證件影本)、團體報名清冊及繳費收據正本，報名表件不用個別裝入信封袋。前述資

料請於報名期間一起寄出。 

 柒、簡章販售及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頁次 新增 

P.14 

 

縣

市 

代

碼 

考區 

名稱 

主要學科測試地點 
(若原填寫之測試地點無法容納報檢人數或

因故異動時，將另行安排測試地點) 

郵遞 

區號 
地址 

花蓮
縣 

12 
花蓮
區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建國校區) 970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號 

 壹拾、各梯次辦理職類與收費標準-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 

頁次 新增 

P.30 

 

序號 
職類 

代號 
職類名稱 

職類項

目 
級別 

一般報檢人 

繳款金額 

申請免試 

學科者 

申請免試 

術科者 

86 22700 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  單一 1,640元 1,450元 3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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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參、報檢資格 

頁次 新增 

P.32 

照顧服務
員 

年滿 16
歲 

民國 92年 2月 13日以前之居家服務員、病患服務員或照顧服務員訓練
結業證明文件。該訓練應經政府機關同意備查。 

民國 92 年 2 月 13 日後之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內容需記載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備查之日期、文號、訓練課程及時數)。 

註:結業證明書請檢附正、反面影本；111年 8月 24日後取得結業證明書具 QR 

CODE者，僅須提供結業證明書正面影本供掃描查驗。 

高中（職）以上照顧服務員職類相關科系所（含高中相關學程）畢業。 

高級中等學校照顧服務科及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學生(須為在校生並

檢附在學證明文件)，取得照顧服務理論與實務相關課程各 2學分及照

顧服務員 40小時實習時數證明，並以就讀學校所開具之學分證明（成

績單），及符合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111年修正名稱為照顧服務員

資格訓練計畫）所規定之實習單位所開具之實習時數證明為認定依據。 
前述所稱相關科系所如下： 
A.家政類群：家政、照顧服務、生活服務產業系生活應用科學、家政教
育、生活保健科技等科系所。 

B.兒童與幼保類群：幼兒保育、幼老、特殊（兒童）教育、嬰幼兒保育、
幼兒教育、兒童發展（福利）、兒童與發展、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家
庭教育、青少年兒童福利、生活應用與保健、幼兒保育與家庭服務、兒
童教育暨事業經營、幼兒保育暨產業等科系所。 

C.社會類群：社會學、社會工作（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社會
福利（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應用社會（學）、醫學社會與社會
工作（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生活(應用)科（學）、老人福祉（學）、
社會行政、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社會暨公共事務、社會科學、人類發
展（學）、幼老福利、生活服務產業(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
醫學社會暨健康照護、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等科系所。 

D.社會與心理教育類群：社會心理（學）、心理輔導（學）、心理（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輔導與諮商（學）、諮
商心理（學）、應用心理（學）、臨床心理（學）、臨床與諮商心理（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心理復健（學）、輔導、教育心理、諮商與教育
心理、心理與諮商、諮商與應用心理、社會科教育學等科系所。 

E.長期照顧類群：早期療育與照護、長期照顧（護）、老人照顧（護）、老
人福祉（利）、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老人健康管理、老人服務事業管
理、銀髮產業管理、銀髮族活動管理、老人護理暨管理、老人福利與事
業、高齡(社會)健康管理、醫務健康照護、長青事業服務、養生與健康
行銷學、銀髮養生環境學、銀髮健康促進學、健康產業管理學、銀髮生
活產業、養生休閒管理、健康照顧社會工作、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學、高齡健康促進、未來與樂活產業學、高齡及長
期照護事業、健康照護管理學、高齡照顧福祉、高齡暨健康照護管理、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高齡（福祉）服務、健康促進與銀髮保健、醫務管
理(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高齡福祉事業管理、樂齡服務產業
管理、高齡健康與照護管理、醫藥保健商務、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長
期照顧與健康促進管理、高齡福祉養生管理、老人服務事業、長期照護
與健康管理、長期照顧與管理、高齡健康暨長期照護、樂齡福祉與健康
促進、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理、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高齡健康照護等
科系所。 

F.醫護衛類群：公共衛生學、醫事技術學、食品營養學、復健治療學、物
理治療、職能治療、復健諮商、復健技術、呼吸照顧、護理助產、助產、
護理、中西醫結合護理、醫事檢驗、醫事技術、醫事放射、放射技術、
影像醫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公共衛生、食品
衛生（營養）、營養、營養保健、口腔衛生學、口腔衛生與健康照護、
視光、保健營養、復健-物理治療、衛生福利學等科系所。 

G.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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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新增 

P.33 

托育人員 
(自 111 年
1 月 1 日
起，原保母
人 員 更 名
為 托 育 人
員) 

 年 滿
18歲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院、系、所、
科、（學位）學程畢業；或大專校院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
學院、系、所、科、（學位）學程最高年級；或取得其輔系畢業
證書。 

A.教育學門：教育（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國民教育、初
等教育、（教育心理與）輔導（學）、教育心理（學）、社會教育
（學）、特殊教育與輔導、生死教育與輔導、家庭教育與諮商、
人類發展（與家庭）、家政教育、特殊（兒童）教育、家庭教育；
幼兒教育（學）、兒童發展與（及）家庭教育（學）、幼兒與家
庭教育、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學）、幼稚（兒）教育師資；性
別（學、教育）。 

B.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應用社會（學）、社會科學、(應用)心理
（學）、諮商與教育（心理）、心理（與）輔導（學）、心理（輔
導）與諮商（學）、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
(臨床)行為科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心理復健（學）、
輔導（與）諮商（學）、諮商與輔導（學）、健康心理學；犯罪
防治（學）、犯罪預防、犯罪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 

C.醫藥衛生學門：公共衛生、食品營養(科學)、食品營養與保健
生技、食品暨保健營養、保健營養(生技)、營養保健科、營養
與保健科技、營養(科學)、醫學營養、營養醫學、食品衛生、
營養、護理（學）、臨床護理、社區護理、中西(醫)結合護理、
護理助產、助產(特)、護理助產合訓、早期療育(與照護)、健
康照護(科學)、醫務健康照護管理、醫護管理、護理教育、護
理管理、護理技術、健康照護(管理)、臨床暨社區護理、健康
事業管理、健康產業管理、衛生福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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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新增 

P.36 

 

民俗調理業

腳底按摩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職類單一級技術士技能

檢定： 

資格一、取得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調理員相關訓練時數累計一百二十六小

時以上，或修畢相關課程累計七學分以上之證明。相關訓練或課

程，應包含下列單元： 

1.民俗調理業相關法令。 

2.基礎生理與解剖學。 

3.腳底按摩基礎理論。 

4.腳底按摩基本手法。 

5.腳底按摩調理手法。 

6.腳底按摩從業實務(含顧客服務)。 

資格二、從事現場工作經驗一年以上，且取得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調理員

相關訓練時數累計五十四小時以上，或修畢相關課程累計三學分

以上之證明。相關訓練或課程，應包含下列單元： 

1.民俗調理業相關法令。 

2.基礎生理與解剖學。 

3.腳底按摩基礎理論。 

前項學分數與訓練時數得相互採計，一學分等同訓練時數十八小時。 

※前點訓練或課程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委託或補助學校、團體辦理之民俗調理業相

關法令訓練。 

(二)曾經接受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委託或補助之團體，經中央衛生福

利主管機關核准，得自行辦理之民俗調理業相關法令訓練。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職能導向課程品質認證，辦理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

調理員相關訓練。 

(四)中央主管機關依產業人才投資方案核准之單位，辦理民俗調理業腳

底按摩調理員相關訓練。 

(五)學校依教育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調理員正

式教育或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六)其他曾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核准，辦理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調理

員相關訓練。 
※第一點從事現場工作經驗、前點訓練或課程之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得提送民俗調理業腳底按摩職類技能檢定申請資格審議小組進行審查： 

(一)取得之訓練時數或修畢學分證明，為前點所定訓練或課程之認定標

準以外之情形，並難以認定者。 

(二)其他有疑義難以認定者。 

前項申請資格審議小組組成人員，應包括中央主管機關、中央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產業界、學界及題庫命製人員代表。 
註：1.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網站（民俗調理專區，如：訓練報名、教育訓

練制度等資訊）： 

https://dep.mohw.gov.tw/DOCMAP/np-4385-108.html 

2.職能導向課程：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

https://icap.wda.gov.tw/Resources/resources_Class.aspx 

3.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請至 https://ojt.wda.gov.tw/產業人才投

資方案項下查詢 

https://icap.wda.gov.tw/Resources/resources_Clas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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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職安衛等 5職類報檢資格 

頁次 新增 

P.40 

職業安全
管理 
(甲級)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專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者(限工業安
全與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 
註:上述僅限科系所，不含組、班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學力，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目 18 學分以
上者(請參閱 P.62)■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成績單
影本 

資格 3 具現場經驗 5 年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
保投保明細影本或
公保年資紀錄表影
本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乙級技
術士證 

■技術士證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
練期滿或結業者(職業
安全管理師、勞工安全
管理師)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
影本 

資格 4 具現場經驗 1 年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
保投保明細影本或
公保年資紀錄表影
本 

高等考試或相當
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考試及格  

■及格證書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
練期滿或結業者(職業
安全管理師、勞工安全
管理師)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
影本 

資格 5 81年 6 月 29日前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練結業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後，具有現場經驗 15 年以上 
■結業證書影本與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公保年資紀錄
表影本 

職業衛生
管理 
(甲級)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衛生專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者(限工業安
全與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 
註:上述僅限科系所，不含組、班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畢業或同等學力，修畢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18 學分以
上者 

(請參閱 P.63)■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與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3 具現場經驗 5 年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
保投保明細影本或
公保年資紀錄表影
本 

職業(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乙級技
術士證 

■技術士證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
練期滿或結業者(職業
衛生管理師、勞工衛生
管理師)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
影本 

資格 4 具現場經驗 1 年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
保投保明細影本或
公保年資紀錄表影
本 

高等考試或相當
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考試及格  

■及格證書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
練期滿或結業者(職業
衛生管理師、勞工衛生
管理師)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
影本 

資格 5 81年 6 月 29日前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練結業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後，具有現場經驗 15 年以上 
■結業證書影本與工作證明書或勞保投保明細影本或公保年資紀錄
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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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新增 

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 
(乙級) 

資格 1 國內外大專校院工業安全衛生專門類科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者(限工
業安全與衛生、職業安全與衛生)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影本 
註:上述僅限科系所，不含組、班 

資格 2 國內外大專校院肄業，修畢工業安全或工業衛生相關科目 9學分以上
者 
(請參閱 P.62~63)■學分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資格 3 具現場經驗 1 年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
保投保明細影本或
公保年資紀錄表影
本 

高級中學、高級職
業學校以上畢業
或同等學力  

■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書
影本註:無科別限制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
練期滿或結業者(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員)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
影本 

資格 4 具現場經驗 1 年
以上 

■工作證明書或勞
保投保明細影本
或公保年資紀錄
表影本 

普通考試以上及
格  

 
■及格證書影本 

經依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辦理之訓
練期滿或結業者(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員)  

■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
影本 

 

 十五、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申請補助事項（請依技檢中心最新
公告為主） 

頁次 新增 

P.52 

 (十二) 身分別、應備文件及認定方式（★請務必詳閱★） 

身分別 應備文件 認定方式 

職業災害失能
勞工 

一、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
補助申請書（附件34-1）。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在

中華民國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

且獲准居留之外國人或大陸地

區人民，提供有效之居留證明

文件及配偶戶口名簿影本。 

三、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職業災害失

能給付核定公文。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依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四十三
條、第四十六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
十四條或第五十五條規定領有失能給
付者。 

其他經主管機
管指定者 目前無 

 

P.52 

（十三）共同性說明及注意事項 

7.申請人以台北通 APP下載含 QR-Code(中)低收入戶電子證明書，因 QR-Code掃描後僅顯
示證明書當下是否具備效力，無法回朔查詢資格效期，導致初、複審作業期間無法明確
認定申請人報名時是否具備(中)低收入戶資格，考量申請人補助權益及避免審核爭議，
含 QR-Code(中)低收入戶電子證明書不納入審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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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及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得免技術士
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職類對照表修正規定 

頁次 新增 

P.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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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新增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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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3-1加列外語輔助學科試題協助申請表 

頁次 新增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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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3-2【2220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加列外語輔助學科試題協助申請
表 

頁次 新增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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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技術士證換、補發申請書 

頁次 新增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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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0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技術士證書（懸掛式）申請書 

頁次 新增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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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4-1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申請書 

頁次 新增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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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6 團體報名清冊 

頁次 新增 

P.105 

 

 
  


